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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4月12日

（2015）绍越商初字第5023号
张勇：原告黄荣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50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179号

绍兴县陶堰洁诚针织服装厂、绍兴县远程树脂科
技有限公司、董建华、吴爱新、朱蔡员：原告浙江绍兴恒
信农村合作银行东湖支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
517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186号

苏光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市分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30日下午4
时30分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515号

绍兴云滢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市剑杰针织厂、金建
云、宋滢、宋瑞锦、周加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
合作银行东湖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30日下午3时
15分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618号

孙潮伟、陶琴、谭建芳、周建、周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鉴湖支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
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100号

平凤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9日下午3：
10分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098号

王国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9日下午3：
20分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105号

王莲娣、余粮、绍兴美地置业有限公司、浙江永立建
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万丰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9日
下午3：30分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137号

绍兴鑫和针织有限公司、绍兴腾翔纺织服装有限公
司、夏国军、徐琴芬：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9日下午
3：00分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1973号

董旭航、龚正九：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绍越商初字第19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898号

蔡志江：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洁云油剂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589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216号

陈毅：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双伟五金机电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521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711号

丁正江：本院受理原告裘樟全与被告丁正江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副本未能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
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法院：1、判令被告支付水
泥款77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损
失至本息清偿完毕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由
审判员刘艳、人民陪审员钱霞君、人民陪审员王国金组成
合议庭，由审判员刘艳担任审判长，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天（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5）绍嵊商初字第1418号

邵共建：本院受理裘晓卫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告知书、风险及外网告知书、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590号

张和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红磨坊鞋材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6年7
月12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443号

周风德、周加加：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
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
商初字第4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095号

蔡丽若、汪文：本院受理的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蔡丽若、汪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7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外初字第46号

温州雪鱼鞋业有限公司、胡凯兴、方碎秀、金彩翁、郑
国晓：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瞿溪支行与被告温州雪鱼鞋业有限公司、胡凯兴、方碎
秀、金彩翁、郑国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外初字第46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27号

温州市博汇制衣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巨鹰制衣有
限公司、林进和、林宝花、林忠毅、林炳燎、林周英：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桥支
行与被告温州市博汇制衣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巨鹰制
衣有限公司、林进和、林宝花、林忠毅、林炳燎、林周英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72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28号

温州九九顺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市博汇制衣有限公
司、林鲁昆、周曼凯、陈罗娇、林明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
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桥支行与被告温州九
九顺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市博汇制衣有限公司、林鲁昆、周曼
凯、陈罗娇、林明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728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29号

林明勇、陈罗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桥支行与被告林明勇、陈罗娇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72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730号

林明勇、陈罗娇、周曼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桥支行与被告林明勇、
陈罗娇、周曼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730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破1-1号

本院根据唐前文的申请，作出（2016）浙0324民破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永嘉县诚安阀门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永嘉海天会计师事务所为永嘉县诚安
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受理破产申请后，永嘉县诚安阀
门有限公司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有关永嘉县
诚安阀门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解除，执行程序中止；
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仲裁中止，在管理人
按管财产后继续进行；有关永嘉县诚安阀门有限公司的
民事诉讼只能向永嘉县人民法院提起。现就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一、永嘉县诚安阀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6
年5月13日以前，向永嘉县诚安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通
信地址：浙江省永嘉县江北街道罗浮大街148号1楼（建
设银行清水埠支行隔壁）；邮政编码：325100；联系人/联

系电话：金辉/0577-67332169，陈龙云/0577-67252069]
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据。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永嘉县诚
安阀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永嘉县
诚安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二、本
院定于2016年5月19日上午8：30在本院会议室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三、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1条第二款之规定，
永嘉县诚安低门有限公事应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和本
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议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
况。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7条第一款之规定，对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15条之规定，从公告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
序终结之日，永嘉县诚安阀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李庆潘、财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应当承担下
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
簿、文书等资料；2、根据本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
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
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5、不得
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6、管理人
接管时，法定代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移交手续，并答复
有关财产及业务的询问；7、法定代表人及财管理人员必
须准时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828号

王建柱：本院受理原告李金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象山县茅洋内燃机配件厂：本院受理原告嘉善县礼庙
化工厂诉被告象山县茅洋内燃机配件厂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
日上午9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605号

穆利强：本院受理原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嘉善支公司与被告穆利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你支付赔偿款1122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5）嘉桐濮商初字第366号

朱佰省（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7806263295）：本
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濮院仕成辅料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濮院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5）嘉桐商初字第1462号

湖州天源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桐乡泰爱斯热
电有限公司诉被告湖州天源机械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
桐商初字第146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1577号

王叶根：本院受理原告蒋建林诉被告王叶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60000元及利息6000元，合计66000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2078号

曹忠、谢雅勤、陆卫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融信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曹忠、谢雅勤、陆卫东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三人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诉讼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等诉讼文书。原告要求：1.判令第一、二被告支付
原告代偿款3730元，利息损失1217.85元（暂计算至2016
年3月7日，此后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实现债权的律师费2500元，合计7447.85元；2.判令
第三被告对上述第一项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
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本案举证责任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
员李云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张丹婷、人民陪审员孙
菊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1810号

浙江亚星能源有限公司、长兴亚腾投资有限公司、
李文同、张爱娣、李健：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市中小企
业担保中心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亚星能源有限公司、
长兴亚腾投资有限公司、李文同、张爱娣、李健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
开告知手册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织商初字第413号

张斌、高斌斌：本院受理原告王水林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吴
织商初字第41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织商初字第388号

林建平、宋新芬：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强龙布行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湖吴织商初字第3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71号

嘉兴麦思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
州森奇活性炭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麦思龙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3民初371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618号

戴晓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诉被告戴晓红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18日
9时10分在本院白龙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100号

杨巧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
市金东支行诉被告杨巧飞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
11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106号

林弋民：本院受理原告阎秀菊诉被告林弋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1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705号

马再军：原告方安与被告马再军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167号

马超：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迅达钢铁有限公司为
与被告马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16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3147号

董希超、陈春蕾、董文豪：本院受理原告朱剑伟诉你们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第一、二被
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60万元及利息损失（从2014年
5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
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二、第三被告对上述债务及利息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骆巧梅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春洋、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年6月29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368号

杨跃勇：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卡江化工原料商行诉
被告杨跃勇、曹建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7368号之
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主文如下：准许原告义乌市卡江化
工原料商行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975元（已减半），公告
费650元，由原告义乌市卡江化工原料商行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367号

杨跃勇：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义华五金电镀有限公
司诉被告杨跃勇、曹建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7367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主文如下：准许原告义乌市义
华五金电镀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1823元（已
减半），公告费650元，由原告义乌市义华五金电镀有限公
司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305号

杨永强、马德姣：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分行与被告杨永强、马德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令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文书告知
书、程序转换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判令：1、被告立
即归还借款本金289862.8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和复利；2、
二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6年6月30日14时40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313号
黄跃超、郑苏莲：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分行与被告黄跃超、郑苏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令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文书告知
书、程序转换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判令：1、被告立
即归还借款本金265116.05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和复利；
2、二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6年6月30日14时50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316号

廖松条、严碎花：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分行与被告廖松条、严碎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令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文书告知
书、程序转换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判令：1、被告立
即归还借款本金364618.45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和复利；
2、二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6年6月30日15时20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310号

姜秋平：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与被告姜秋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令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文书告知书、程序转换通知
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判令：1、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
80647.25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和复利；2、被告承担全部诉
讼费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本院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30日15时在
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315号

吴琼：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与被告吴琼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令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文书告知书、程序转换通知书、开庭传票。原
告要求判令：1、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99723.55元并支付
利息、罚息和复利；2、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将依法组成合议
庭于2016年6月30日15时10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304号

钱玲琴：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
行与被告钱玲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令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文书告知书、程序转换通知书、开庭传票。
原告要求判令：1、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78396.06元并支
付利息、罚息和复利；2、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将依法组成合
议庭于2016年6月30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东商初字第6744号

邢震、俞晓珍：原告张建军与被告邢震、俞晓珍、俞国
忠、俞国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东商初字第674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为：一、被告邢震、俞晓珍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归还原告张建军借款本金人民币
3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3年3月26日起按年利率
24%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俞国忠、俞国
尧对上述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邢震、俞晓珍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5453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55185元，
由被告邢震、俞晓珍负担，被告俞国忠、俞国尧负连带责
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请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5）东商初字第5785号

黄昌跑：本院受理原告傅绍华诉被告东阳市黛丝玫瑰
服饰有限公司、黄昌跑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原告诉称
要求：1、判令被告东阳市黛丝玫瑰服饰有限公司支付加工费
365580.7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月息0.5%计算利息损失至
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被告黄昌跑对其中的306062.9元加
工费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
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吕小松、
人民陪寂员徐志林、胡宾阳。本院定于2016年7月26日9
时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20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5）东商初字第6741号

邢震、俞晓珍：原告张建军与被告邢震、俞晓珍、俞国
忠、俞国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东商初字第674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为：一、被告邢震、俞晓珍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归还原告张建军借款本金人民币
3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3年3月21日起按年利率
24%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邢震、俞晓
珍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张建国为实现本
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60000元。三、被告被告俞国
忠、俞国尧对上述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保证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邢震、俞晓珍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45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邢震、俞晓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来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